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更新日期   108.11.27

桃園市政府道路養護證明文件申請書
	
	姓名(機關團體法人名稱)
	身分證字號
 (統一編號）
	住
址
	電
話

	申 請 人
	
	
	
	

	代理人
	
	
	
	

	查詢地號
	
區

段

小段

地號土地

	查詢道路
名稱
	       區          路         

	申

請

應

備

書

件
	□1. 道路養護證明申請書

	
	□2. 申請地號地籍資料及地籍圖(核發日期六個月內) (可由系統查調，免由申請人檢附)

	
	□3. 申請人身份證影本或代理（表）人委託書及身分證正反面

	
	□4.現況照片

	
	□5-1.非以申請建築相關使用而以申請抵稅或其他等用途之養護證明，由申請人出具簡易套繪地籍圖(譬如使用桃寶網)

	
	□5-2.以申請建築相關使用(譬如申請建築線)為用途之養護證明，另要求申請人出具測量公司之測量套繪現況圖。

	其他應行記載事項
	申請人或代理（表）人對於本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之內容，
如有虛偽不實 或損害善意第三人時願付一切法律責任。

	申請日期
	中華民國

年

月

日


此致 
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或各區公所
             申 請 人 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代 理 人 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(民)工養工Az03-表1(桃園市政府道路養護證明文件申請書)-1/1

